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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歷史起源及背景 

1. 名稱 

  東方閃電派又稱為七靈派，二次救主派、新能力主教會、真光派、真道派。 

 

2. 時間 

  大約在 1990 年興起。 

 

3. 地點 

  河南地區崛興,發展很快,信徒遍及中國十多個省份。 

 

4. 創始人 

一位河南鄭州的鄧姓女子，她自稱為二次降臨的女基督，名叫「閃電」，取名于馬太

福音廿四 27:「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聖靈向眾教會的說話》(以下簡稱說)和《神隱秘降臨的作工》(以下簡稱作)均以這位

女基督第一身發言。書中她自稱「出生在一個正常人的家庭，所以他有父母、有姐妹」，

但是她說自己沒有丈夫(說 p.196)，她的外貌和別人「長的一般，個頭不高」（說 p.29），

「沒有一點神的味道」（說 p.62），最與人不同的一點可能是﹕她能「向人時隱時現」

(說 p.193)，叫她的跟隨者認為她是神。最重要的是﹕此人的口氣卻非同凡響﹕「我是首

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死裏復活的，完完全全的獨一真神」（說 p.20）她也自稱創

造主和基督（說 p.24,46）。書中她很少提及「東方閃電」，可能因為這個名字已經被

傳開，但是「這次神來作工不是靈體而是很普通的身體，而且是神第二次道成肉身的

身體」（作 p.34）這點大概不可能改變。 

 

5. 著作 

表面上東方閃電派的著作甚多，如《救主早已重歸》、《神向全宇發聲》、《話在肉身

顯現》、《審判在神家起首》、《神隱秘的作工》等。最普及的二本是《東方發出的閃

電》與《神隱秘的作工》。目前因「東方閃電」已被全中國的教會視為異端，所以再刷

的書名不用「東方閃電」這個名稱，每隔一段時間，就換個書名再次發行。 

 

事實上這些書的內容多半雷同，不過是改變書名或章節、內容前後次序更動，如《神隱

秘的作工》與《審判在神家起首》內容完全相同，而又與《東方發出的閃電》僅有章次

安排上的不同。《話在肉身顯現》共有三冊，基本上是講道集，幾乎所有選本的內容都

可以在此書中找到。這些作品都建立在「神六千年工作的內幕」的基礎之上。 

 

6. 組織 

她的「全能者」，第二層 級有若干「大祭司」(即總指揮)，第三層級是「引導人」(即

分區的負責人，等于「傳道人」的職分)， 第四層級是「引路人」(即各地的負責人，

顧名思義大概等于引人來歸的招待員)，最低一層是「接待人」(即小組 長)，接待人「移



2 

 

民」到指示的地方去落地生根，發現可以運作的「對象」 上報。最後就在各地設立「招

待站」，作為「教會點」。 

二、 發展經過 

A. 發展五階段 

   目前的東方閃電已經發展到了第四個階段，並即將進入第五個階段。 

 

1. 第一階段──利誘 

東方閃電的第一本書叫作《東方發出的閃電》。那時他們的手段是比較粗俗和原始的，

容易被識破；他們從信徒口中打聽到那些有名的、常在外面奔跑的傳道人的家，然後從

門縫往他們家裡投書，有時還在書裡夾帶一些鈔票。這個階段的書還有《行在光中》等；

書中均以第一人稱的口氣，稱讀者為“我兒女們哪”等，是比較容易被識破的。  

 

2. 第二階段──威逼 

在這個階段中，他們常常是把攻擊目標誆騙出來（如聲稱請他們為家人、弟兄姊妹禱告

等等）；騙到他們的地方以後，就會動用武力。他們幾乎每個人的懷裡都揣著一個小棒

子，在來者的主要關節處（如四肢）和頭部將其打昏，然後帶到指定的地方，向他們灌

輸東方閃電的教義；如果不接受，他們還會使用更加毒辣的手段。 

 

3. 第三階段──色情 

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之一的利用的試探，把攻擊目標“搞臭”。例如一個安徽的全職事奉

的姊妹到現在已經被“東方閃電”擄去快五年了。這個姊妹長得很漂亮，現在卻已經“破罐

子破摔”了；“東方閃電” 藉著她勾引了許多教會的領袖失身，落在淫亂的罪裡。有兩位

安徽的同工（我不能說他們的名字），也是被騙去，軟禁了十四天之久，利用女色勾引，

並伺機拍照；她們把弟兄的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這時就有人拍了照。這是他們的策略，

用照片當作把柄，威脅人就範，接受他們的邪教教義。在甘肅、新疆的富康、安徽、河

南、湖北等地，也有不少類似的情況。 

 

4. 第四階段──欺騙 

本階段的特點是具有極大的欺騙性，手段更加細致入微，更加隱藏，那本書《“東方閃

電”工作方法內幕》中也有介紹。他們的工作範圍不僅在新疆、甘肅，他們在陝西的西

安或者周邊地區有一個總部，在安徽的活動也十分猖獗。 

 

這個階段的主要攻擊目標是教會的領袖；至於那些影響力小的，靈命軟弱的，他們沒有

重點攻擊。他們的伎倆異常詭秘，有嚴密的計劃和組織，細致到令人不可思議；實在是

出於撒但的，是要敗壞神的教會的一個邪教，連許多服事神多年的同工也被他們蒙蔽了。 

 

5. 第五階段 

第四階段快要結束，他們正要進入一個新的工作階段。他們說：“看來以後不能繼續使

用這種方法了。”這句話值得我們非常地留意––他們要總結經驗教訓，以更加詭秘的形

式出現。 



3 

 

B. 發展範圍 

1. 中國 

內地不同地區的教會均表示受到「閃電」不同程度的攻擊，特別是農村教會。一位安徽

的同工分享：從 1998 年起，教會遭到「閃電」的攻擊，很多同工及信徒受迷惑被擄去。

兩年來，鄉鎮、農村里到處是他們的勢力。他們用各種不同的詭計攻擊教會和擄掠同工，

例如討飯、找人、補鞋、修雨傘，甚至有時恐嚇、威脅等。另一位同工也表示為了面對

「閃電」猛烈的破壞和攪擾，教會實在疲于奔命，只有求主憐憫。 

 

這派的人在大陸已造成很大的傷害,不但迷惑了很多知識水準低的信徒,甚至一些知識

份子,教會的中上層同工,也有被拉走的,並有教會成了他們的據點。更有些人表示被「莫

明其妙」的吸引住,可見背後有邪靈的工作,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參《中國與福音》33

期,11-17 頁)。 

 

2. 北美 

約在 2000 年，閃電已經底達美國，然後又在歐洲出現。自從閃電到達美國之後，因

為美國律法不許可，聽不到有什麼綁架等類事件；又可能因為在美的華人教會老早教導

信徒，讓弟兄姐妹知道閃電的危險和謬誤，所以東方閃電除了派發書籍和光碟之外，似

乎沒有什麼作為。  

 

如果他們決心在美國發展，必須重整作風，恐嚇、綁架、毒打等手段不為美國法律所容，

而且他們的潑婦罵街式作風也不適合西方文化。他們很可能正在一個轉化的階段， 

2003 年八月東方閃電的網版上開始出現了招聘中譯英的翻譯員的廣告，可能已經開始

計劃打進美國社會。他們下一步的書籍和工作的風格是否會改變？怎樣改變？他們以後

的工作對象是美國人，還是在美的華人教會？他們是否會慢慢消失？大家只好拭目而

待。  

 

3. 全球 

東方閃電很可能有志發展為世界性的宗教，她曾經對她的信徒說，「現在外國人需要你

們牧養的時候還沒有到」（說 p.36)又預言「我的發聲要在全地傳揚…面對人類說話」(說 

p.191)。  

 

     東方閃電有沒有可能發展為世界性宗教？是有可能的。首先，歷史上教主自稱為神的異

端不多。回教的穆罕默德自稱先知，見到天使；摩門教的史密斯自稱先知，遇見上帝和

耶穌，所以東方閃電的宣稱，我們不可掉之以輕心。其次，一神宗教的書藉中自稱「神

的話」的只有聖經、摩門經、和可蘭經，現在可以加上東方閃電的書藉，由此可見他們

背後的邪靈力量相當大。當然也有一些宗教組織，雖然教主自稱為神，但是很快便解散

掉。東方閃電是否會步摩門教和統一教的後塵，從一個人人視為邪教的小組織開始，變

成世界性的宗教？還是她日後會化為烏有、煙消雲散？現在沒有人知道，只知道萬事在

神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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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禮儀及聚會 

1. 不著重聚會 

在另一本「閃電」的著作《東方發出的閃電》中，有一處說到「神最討厭聚會」（363-364，

366 頁），指出信徒聚會不但不是「全能神」的心意，更是惹她憎惡。可是他們也有聚會，

但不禱告、不講道、不擘餅，也不讀聖經，只按翍不同時期的「工作安排」讀他們的經

典，彼此分享一下心得，唱一些他們所編的「新歌」。他們的聚會觀念與聖經的教導完全

是兩碼子事。 

 

2. 追求靈異感 

他們的聚會情形相當混亂，聚會的時候，「一開始呼喊，之後唱詩、跳舞、禱告，然後就

開始交通…吃喝神話」(說 p.257)，甚至有些人當「別人一唱詩歌他手裏拿著切菜刀就開

始跳舞，鍋裏的飯都糊了還不知道」(說 p.207)。根據其他的資料，他們的聚會不但不讀

聖經，而且討論奧秘（可能就是秘術之意）。  

 

他們常常談及「吃喝神的話」和「靈裡的禱告」（請注意，「神的話」不是聖經），似乎他

們是在追求一些靈異的感覺，至少是一些強烈的情緒﹕「把心從外面的事上收回，安靜在

神面前…當你的心安靜到一定程度時能達到靜念…到最后一個地步，有了流淚的贊美…」

甚至有人「只在那安靜禱告，什麼也不想，一想就對付」(說 p.243-45)。「靜念」或「什

麼都不想」（頭腦空白之意）正是所有秘術的一貫模式，可以帶進變異意識狀態，使人經

歷靈異事情。「吃喝神的話」所帶來的感覺，一定是很吸引人，而且叫人上癮的，因為人

「看了神話的人心裏就踏實、平安，得不著神話的人就覺著空虛…看完神的話有力量。」

(說 p.148)。  

 

3. 絕對服權柄 

東方閃電神要求絕對的服從和完全的奉獻，說﹕「你能夠撇棄你身外的一切而任我使用

嗎？…在我面前的心志"一切任神擺佈"」（作 p.56-57）「神家的錢財、物質，包括一切財

產都是人當納的祭物，這祭物除了祭司和神可以享用之外，任何人不得享用…你既信神

就當為神的工作獻出你該獻的一份，否則，你不配吃喝神的話，不配寄存在神的家中」(說 

p.699-700)。在教會內的人不聽話會被嚴厲對付﹕「我對眾長子嚴格要求，不忽略一點」(說 

p.45)。她不但用高壓鐵腕手段管理教會，而且利用人，「為我效完力的人，要老老實實

的退去，不得吵吵鬧鬧，小心我收拾你」(說 p.692)。 

 

對懷疑者和抵擋者更是手段毒辣，任何人「對我抵擋，之后便"無緣無故"地死去，遭我擊

殺」（說 p.29）「不是家庭不平安就是肉體不舒服，要不就是兒女遭殃」（說 p.145）「誰

若抵擋我…就要受我的審判了…一落千丈，直接墮落陰間，肉體雖在地面上，但猶如一

個精神病患者一樣，理智失常…」（作 p.55）「我說到作到，一切都在我手中，誰若疑惑

必遭擊殺，沒有考慮余地，立即斬草除根，除去我的心頭之恨」(說 p.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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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傳教方式 

A. 訓練傳教者 

1. 斷後路 

用恐嚇的方法,使他們與家人及原教會領袖或弟兄姊妹疏離,甚至挑撥譭謗。又慫恿他們

不要上學,不要找工作,也不要幹活,天天到外面傳「道」。有些人甚至變賣家產捐給組織,

造成家庭分裂。如有想退出者,就會受到惡毒的咒詛,甚至被軟禁。 

 

2. 轉觀念 

其實是洗腦，他們有“轉觀念的時機”的標準，要看人的表情，看人問的問題，以此來確

定到了哪個階段，“轉觀念不宜過早過急”。 

 

3. 試講 

就是實習，帶來一個“不信‘東方閃電’的”（其實也是他們裡面的人扮演的），讓她向來者

傳“東方閃電”的教義，如果還傳“聖經說”，就是不合格（聖經只被他們當作誆騙基督徒

的工具，卻不用來向人傳講）； 

 

也有傳“信”的（當然也是做戲，目的是作為一種鼓勵），就帶那人禱告，那人比她禱告

得還流利（可見是個騙子）。 

 

4. 色情 

這是考驗，看她是否真的接受了。曾有個男子來對她說：“我在西安有房，反正你的丈

夫不信。” 

 

B. 傳教對象 

1.  信仰純正和熱心愛主的基督徒 

 

C. 「拉羊」方法 

1.  摸底 

她們傳教注重對方的情形，有時介紹工作，贈送金錢；利用經濟，建立感情。借用各種

關係，各種方式，打入各派教會內部，了解實際情況，與人拉好關係，然後找機會滲入。

為了得到信任，可以不擇手段:撒謊、以財以色建立關係、假扮屬靈，樣樣都來。 

 

2. 鋪路 

所謂舖路，就是把對方不同的觀念、想法、認識，一樣一樣設法把他們忸轉過來，給他

們修正，正如舖路一樣。透過討論、誘導與洗腦,同時利用及打擊聖經,使對方原有的信

仰破產。譬如問天堂在天上還是在地上，或者質疑基督徒對「被提」的解釋，於是最後

轉入正題，談到上帝的第二次道成肉身。 

 

3. 容易 

她們講道用的話語顯淺易懂，裏面夾雜著部分聖經的道理。所以很容易偽冒著引誘人。 

她們用的詩歌叫新歌，她們作詞，配以民間小調，所以易學易唱，易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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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信仰及錯謬 

Ａ. 神論 

1. 自稱是全能者 

東方閃電的信仰 反駁 

「神在中國發聲」書中，她自稱為神 

 

我們只有一位神，「也知道神只有一位，

再沒有別的神」（林前八 4）。現在閃電

派正犯了這滔天的罪，她造神；她不但造

神，還把自己塑造為神。 

她是全能神。 「全能者」的意思乃是無所不能。這位女

教頭先聲明她不為人醫病，也不為人釘十

字架，她只在肉身身上說話。其實她這也

不能，那也不能，那裏是全能。 

她說「神的靈…有骨有肉、有形有像行走

在人的中間」(說 p.193)                        

「人性…神性…兩方面一結合，才是完完

全全的神」 （說 p.32） 

「神是個靈」（約四 24）；「魂無骨無

肉」（路二四 39） 

 

 2. 神非三而一的  

  東方閃電的信仰 反駁 

「聖父、聖子、聖靈，這個說法最謬！」（顯

p.869）「聖父、聖子、聖靈怎麼能合一呢？

他們不是不同性質的三部分嗎？」（顯 p.872）

他們否定神是三位一體的，認為父變子、子

變靈；卻不信神是三而一、一而三。 

這錯謬與初代教會「形相神格唯一論」

（Modalistic Monarchianism）的異端

觀點雷同。神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是三

位一體的真神，都是全能者。 

 

《救主早已重歸》一書中這樣說:「現在你還

信三而一的神嗎?但願你最好還是信一位神,

不要信三位神。」(p.488)他們認為神在不同

時代有不同的形相及工作:耶和華是「律法時

代」神的名稱,是以色列選民的神;耶穌是「恩

典時代」神的名稱,是所有被救贖之人的神,

他所作的工作「只代表恩典時代,不代表律法

時代,也不能代替末世的工作」。到末了的時

代,就是「國度時代」,這位所謂的女基督說:

「我的名不叫耶和華,也不叫耶穌,而是稱為

大有能力的全能神自己。」(《東方發出的閃

電 p.302-321)。 

神是永恆不變的主宰，並非一時期一

面貌、一時期一性情、一時期一形相、

一時期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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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督論 

1. 基督非同具神人二性 

東方閃電的信仰 反駁 

否認基督同時具有神、人二性。在律法時

代是「沒有形象的神」，恩典時代與國度

時代，又以「不同肉身、性別的人」在不

同的地方顯現作工。閃電認為基督「作工」

的時候是神性的展現，「不作工」的時候

是「人性」。她的「實質是神，不作工時

隱藏在人性里，作工時不受人性所有的知

識、文化或人性常識等作用。道成肉身的

神作工是直接作」。 

神是永恆不變的主宰，並非一時期一面

貌、一時期一性情、一時期一形相、一時

期一工作。 

 

2. 女基督是第二次道成肉身 

東方閃電的信仰 反駁 

第二次道成肉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

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來二 14），可見耶穌道成

肉身是一次完成了救贖，根本不必談還有第二次重返肉身

的再次拯救。其次，耶穌復活以後，已經得著了一個榮耀

的身體（林前十五 20-54），更沒有需要二次道成肉身。 

女基督理論是「那起初

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太

十九 4）。「閃電」引用

易經「道分陰陽」的說

法來「証明」她是女基

督閃電，有別於第一次

來的男基督耶穌。 

既然是造男 基督贖罪的工作完成，祂現在坐在神的右邊，

再不需要一個女基督來幫忙。祂不同亞當，亞當需要一個

女的來生兒養女，所以上帝造個夏娃，來完成上主的計劃。

基督不需要一個女基督來幫手。再來的基督就是為我們的

罪死而復活的基督，并不是另一位，尤其是沒說為女性。

這原是民間信仰接納的意識形態。在講求女性解放、去除

封建的今日中國大陸激發了民族情感，使得農村婦女倍感

殊榮。 

身在中國 再來的基督就是為我們死而復活的基督。祂是宇宙的主

宰，祂作工的地點直到地極，當然不只在一處。 

閃電說自己的工作是說

話和審判（說 p.47-48） 

說話或審判都不必道成肉身。聖經說，基督的「第二次顯

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來九 28）東方閃

電不是聖經中的神，由此可見。  

 

3. 基督沒有復活 

東方閃電的信仰 反駁 

她並不同意耶穌身體復活（說 

p.35-36），而且「第一次道成肉身的神

並沒有將道成肉身的工作作完全」(說 

p.550)，所以她現在再來完成這工作。 

可是聖經清楚教導耶穌身體復活（林前十

五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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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救恩論 

1. 另立新中保 

東方閃電的信仰 反駁 

閃電派說：「沒有重返肉身的基督，人就

不能完全得救……沒有這個婦女存在，天

上要昏暗，地上要混沌，人類都要活在飢

荒瘟疫之中。若不是神重返肉身，任何一

個人都沒有機會蒙拯救了。 

聖經上明白得說：不要被另傳一個耶穌，

另一個靈，另一個福音所迷惑。除他(釘十

字架的耶穌)以外別無拯救。(馬太廿四：

23，帖后二：2，林后十一：4，來十：10-12，

徒四：12) 

 

2. 基督圓滿性不足 

東方閃電的信仰 反駁 

第一次道成肉身的神並沒有將工作完成，所以

她現在再來作工。 

聖經亦提到救贖大工只因耶穌一次

獻上身體就已成就了，並不需要第二

次道成肉身來完成未完的工作。 一篇「只有末後的基督才能賜給人永生的道」

(《聖靈向眾教會的說話》p.642-643)裡面這樣

說,末世的基督(別處稱為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基

督)帶來的是生命,是長久永遠真理之道。沒有

他「你就永遠不能得著真理與生命」。換句話

說,耶穌基督的救恩也沒有功效,只有透過「閃

電」的工作人才可得救。 

 

3. 靠行為得救 

東方閃電的信仰 反駁 

不是靠著信心、恩典、聖靈入門。或不能靠此

走成聖之路，另求行善得救的法門。他們宣稱

現時已不再是恩典時代，傳福音也沒用，所以

他們不談罪，也不談救恩，因為只有審判是當

做的工作。並且他們認為人只要努力去滿足全

能神，罪就能一筆勾銷。 

但聖經說「……人稱義是因著信，不

在乎遵行律法」（羅 3：28）；而恩典

時代並未結束，主耶穌還沒有再來，

人仍能因信而得救，這是聖經很清楚

的教導。「閃電」的救恩論沒有根據

可言。 

東方閃電不談罪，也不談救恩，因為她的工作

是審判，但是她也曾說，「對神作工的宗旨沒

有清楚認識的人沒有一個能“得救”的，不管人

以前如何抵擋神，但當人明白神作工的宗旨而

且能努力去滿足神的時候，神就將人以往的罪

一筆勾銷。」(說 p.404-05)換言之，接受基督

救恩不能叫你得救，因為你仍然沒滿足這位第

二次道成肉身的神，這才是你的罪，除非你滿

足他，你不能得救。也就是說，他們推翻廢除

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但是聖經說，「他一次獻祭，便叫那

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來十

14），所以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不會

失去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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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末世論 

1. 錯謬時代論 

東方閃電的信仰 反駁 

照著她們的新啟示，上帝經營的世界有六

千年的計劃。這六千年分為三個時代，第

一個時代是律法時代，神的名叫「耶和

華」。第二個時代叫恩典時代，神的名叫

「耶穌」。第三個時代叫國度時代，神的

名叫「全能者」。時代不同，神也不同，

從「耶和華」到「耶穌」，到「全能者」

跟著變。我們所信仰，所敬拜事奉的神，

原是獨一無二，至尊至聖至高的神，現在

卻隨著時代轉變，轉到世上來作「時代

神」，這已經夠奇，還有更奇的，這位出

生在河南開封地區的女教頭，她不但是

「女基督」，她還是國度時代的「全能者」。 

基督教界雖然意見不盡相同，但是共同的

看法是現在仍在恩典時代。 

從創世記第一章一節算起嗎？那不止六

千年。既然是她說是律法時代，那麼就從

神傳授律法時算起。神傳授律法給以色列

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大約為主前一四四六

年，從出埃及到耶穌降生大約為一四四○

年吧，只有一四四○年，並不是二千年。 

如果照他們的說法，神經營的世界有六千

年的計劃，那麼除了律法時代的 1,440

年，恩典時代快 2,000 年，這兩個時代到

今天為止（2000 年）才 3,440 年，那麼

六千年除了 3,440 年，國度時代還不是有

2,560 年嗎？聖經告訴我們，千年國度只

有一千年（啟廿 6）。 

 

基督已經再來，就在泰山。 事實上神明多居住在泰山，又有女神的存

在，如果對聖經真理不認識，又用自己理

解的概念來認識神，不認識神的義，只憑

自己的義當然出問題了。 

如主已經再來，千禧年已開始的話，我們

應該看到六印的災難；根據啟示錄的記

載，這個世界至少有四分之一人死去，但

現在我們卻還未看到這些事情發生。 

閃電說：「只信耶穌的，長期抵擋女基督

的，以及歷世歷代的先知使徒，都是撒但

之子，都不能享受國度的福分，他們死後

再降生人世，輪回為神(女基督閃電)效

力。」 

摻雜了佛教輪回與報應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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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 聖經論 

1. 新啟示取代老聖經 

東方閃電的信仰 反駁 

閃電派：「聖經太老，不合時代，沒有用

了，把它棄掉。」由新啟示來接替聖經。 

閃電派的「新啟示」，其實是「鬼話」。 

否認聖經的權威，依個人的需要隨意詮

釋。他認為摩西不可能知道上帝如何創造

天地，新約書信是保羅的偏見等。他們只

選用部分的聖經經文，也不教導信徒讀

經、禱告。只要聽閃電的話。所以他們教

導信徒要「在聖靈現時說話的基礎上…追

求真理進深，不持守以往真理的解釋。」

(說 p.234)。 

耶穌說，「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

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太五 18）。 

 

2. 污辱聖經 

東方閃電的信仰 反駁 

東方閃電大力污辱聖經，她說什麼「聖經

中有神的話，有鬼的話，有人的話，有驢

子的話。」，叫不信的人，有攻擊的把柄，

叫無知和淺信的人，聽了卻糊塗起來，莫

明是非。 

 

聖經有神直接的說話，有神給先知們的預

言和啟示；聖經還有關於國家、社會、家

庭、個人的記錄，或善或惡或忠或好，或

成功或失敗，有的可以作為榜樣。有的可

以作為鑑戒，讓萬世可以「借古為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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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正本清源? 

(一)門徒培訓 

教會必須建立門徒及培訓的系統，落實聖經真理的實踐與生活面的應用。不能單靠講台的

信息供應或少數的教會操心人。 

(二)知古鑒今  

        教導教會歷史，使信徒系統地認識歷代教會的發展，并知道教會史中異端的待質。 

(三)認識文化  

信徒固然接受了基督的福音，但是過去傳統的文化與習性仍然存在，所以必須經過基督化

的過程，過一個心意更新而變化的生活﹔對聖經的了解至少能以經解經，有系統神學的根

基，而不是單純地以自我文化背景中可以了解的概念來解釋聖經。其實大多數的人生活在

延續的傳統之中，一切是自然而然或理所當然，并不見得了解自己的思想背景與聖經的價

值觀有無抵觸，這方面不只要教導、比較，還要牧養與反省。 

(四)信仰宣言 

家庭教會應當明確地告訴信徒簡明扼要的信仰要理問答，或信仰告白，聲明我們信什麼，

哪些明顯的行為是教會不允許的，如身體的侵犯或隱密的要求。 

(五)行政管理  

教會應當建立健全的管理組織制度，對講道者及福音使者有些合宜的考核。領導人要成為

忠心的守門人。其實成熟的家庭教會對於本會或外請的講員都經過數位長老當面交通，驗

証是否同感一靈，信仰是否純正，是否有見証人認識他的過去與事奉。通過考核之後才接

納為教會的講員或培訓師資。可惜的是，現在有些家庭教會急於聯系外來資源，疏於把關，

以致于引狼入室。 

(六)聯絡交通  

 家庭教會或者因為安全的考量，即使在同一地區，彼此之間也極少往來，造成東方閃電派

各個擊破的機會。如果建立上層同工聯絡交通的系統，彼此支援互相通報，必定可以發揮

抵擋異端攻擊的果效。 海外教會可以為中國教會做什麼呢?最迫切的就是藉著培訓，建立

聖經整全架構的根基，教導深入淺出的系統神學，傳遞實踐過的牧養經驗，幫助家庭教會

成熟壯大。另一方面，也應分辨中國的政治因素，不以是否「登記」為教會正邪的標准，

而是在聖經的基礎上，為主的真道竭力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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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錄 

1. TVBS 新聞 2004/4/30 13:27 異端教派「東方閃電教」香港現蹤   記者:黃康棋 

 

 

 

 

香港出現一種引起社會恐慌的異端教派，這個教派稱為「東方閃電教」。根據香港媒體報

導，這個教派是源自於河南省省會鄭州，一名鄧姓女子自稱是女基督，所吸收的大部分

是女弟子，這些女弟子滲透到現有的基督教會吸收男弟子，根據大陸公安表示，他們的

用意是要瓦解這些基督教會。  

香港媒體以斗大標題報導這個源自於大陸內地的異端教派，報導指出，這個稱為東方閃

電教的教派，是根據《馬太福音》24 章 27 節中所提到，「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聲稱末世女基督已經降臨，就是他們的教主鄧閃電。  

根據了解，教主是河南的一名鄧姓女子，自稱是基督二次降臨的女第子，名叫「閃電」，

這個異端教派，2 年前開始進入香港，目前在香港已經有大約 300 名信徒，香港幾個宗

教團體指控，這些教徒滲透到教會中趁機吸收教徒，手段包括以婚姻或感  

情誘騙未婚或喪偶的男信徒，或以美色誘惑傳道者，不然就是以金錢收買入教後，再拐

騙家產，如果教徒想要退出，則會遭到言語詛咒或暴力威脅。  

香港幾個基督教會警告，這些異端教派大多利用社會不穩定、民眾精神空虛時迷惑人心，

經由教會的領袖人物被騙到大陸軟禁，強逼信仰女基督，不過由於這個教派行事相當謹

慎，沒有固定聚會場所，因此究竟實情如何，目前在香港都還停留在傳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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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剪報 2012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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